國立清華大學學生修讀輔系申請表
學    號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　 　姓   名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      　　
系別年級：
電   話：　　　　     　   　        

輔系系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選修輔系總學分數:        申請日期: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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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
一、課程如有變更，應先經輔系系主任簽章同意後，再向註冊組登記。

二、修讀輔系辦法請參閱「國立清華大學修讀輔系辦法」。

(QF-08-01-00-06)

國立清華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

八十七學年度第五次教務會議通過
第1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
第2條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得申請修讀其他學系為輔系。修讀雙主修之學生不得再申請修讀輔系。
第3條 學生申請修讀輔系，自第二學年起至第四學年下學期加選截止日止，經主學系及輔系系主任同意後，登記為修讀輔系學生。
第4條 修讀輔系學生，除應修滿主學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外，應加修輔系規定之專業（門）必修科目至少二十學分。
第5條 修讀輔系學生，每學期所修之科目與學分（含加修學系科目學分）均登記於主學系歷年成績表內；修滿輔系規定之專業（門）必修科目學分者，其畢業名冊、學位證書、學位證明書、歷年成績表等，均加註輔系名稱。
第6條 學生未能依規定修畢輔系課程，或放棄輔系資格者，其已修及格之輔系科目，得抵充主學系應修畢業學分內計算。
第7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